
 

 

附件 

 

对于中国海警局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向日本渔船实行示威行

为的抗议决议 

 

 

尖阁诸岛位于冲绳县石垣市字登野城尖阁，属于本县的行政区划，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

都是我国固有的领土。 

然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作为，包括中国海警局所管辖船舶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屡

屡向日本渔船实行示威行为等，这些作为至今在威胁同海域的和平与安定，在持续侵犯我国

的主权。 

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，本县议会始终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，持

续表明持抗议的态度。然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认定为核心利益的海域在未被国际认可下称

作管辖海域，于本年 2月 1 日制定了为驱逐同海域的他国船舶允许使用武器的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警法。该法单方面扩大解释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领海的定义，旨在用武器排除

在我国固有领土尖阁诸岛周边海域营生的日本渔船，此目的是一目了然的。 

因此，本县议会从保护县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，对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的制定一事，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向日本渔船实行示威行为一

事，表示强烈抗议，同时，强烈要求中日双方遵循在 2014 年 11 月 7 日“围绕改善日中关

系的谈话”中所达成的共识，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，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等，以冷

静和平的外交努力构建政治互信，致力于解决尖阁诸岛相关的问题。 

    决议如上。 

 

 

冲绳县议会 

2021 年 3月 30 日 

 

 


